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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5_AE_89_E5_c62_94740.htm 一、保持清醒头脑，看

准条件报考。 注册安全工程师在生产经营企业、安全中介机

构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就业前景乐观，收入也将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都会努力去取得这一执业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想

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者千万不要盲从，要牢记参加

考试的报名条件。如果没有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经历，

没有中专以上学历，就不要报考。 二、牢记政策优惠，正确

选择科目。 目前，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安

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

技术、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规定，凡符合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条件，且在2002年9月3日前已评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并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10年的专业人员，可免试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和安全生产技术，只参加《安全生产法》

及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的考试。同时，考

试科目的成绩有有效期。因此，应考人员要根据自身条件和

已考过的科目正确选择考试科目。对可以免考有关科目的，

应利用政策，提供相关证明，到相关部门确认免考资格。 对

当年考试四科未能全部通过的人员，要确认通过科目的成绩

是否依然有效（有效期为两年）。 今后，考试科目可能会有

所变化，应考人员要及时查阅相关规定，以防止错报科目。 

三、牢牢把握大纲，优选备考书籍。 根据《注册安全工程师

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负责拟定考试科目



、编制考试大纲、编写考试用书、组织命题、统一规划考前

培训。应考者必须使用国家安监总局编写的考试大纲，不能

使用其他部门、机构等编制的考试大纲。对于考试用书，国

家安监总局可以组织编写、出版和发行，其他部门和机构则

不能编写、出版和发行。 四、选好优势专业，科学安排复习

。 安全生产涉及的专业众多，在国家安监总局编写的注册安

全工程师考试大纲和相关教材中，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

律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没有专

业划分，任何专业人员都必须全面掌握。 而安全生产技术却

进行了专业划分，即将当前各行各业划分为机械电气、防火

防爆、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矿山、交通运输、建筑工程

施工、水利电力和冶金安全生产技术九大专业。而在实际工

作中，每个行业又都是多专业并存。因此，在注册安全工程

师考核大纲和辅导教材中，在每一专业技术章节中都单列了

各专业的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通用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对于

这部分内容，任一行业、专业的应考人员都必须认真学习，

牢记并掌握。为了顺利获得执业资格，应考人员不应拘泥于

当前所从事的专业，应充分根据自己既有的知识状况，选择

一个自己最熟悉的专业，这样就可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好

的学习效果，拥有最大的取胜把握。 根据首次注册安全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结果看，考生不能通过的科目主要集中在

安全生产技术和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两门，为了确保安全

生产技术顺利通过，要避免下列三个错误。1.只复习自己当

前所从事专业的安全生产技术知识，而没有去复习其他专业

的基础知识和通用知识。这样即便将本专业复习得再好，但

没有很好地掌握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和通用知识，要顺利通



过考试也不容易。 由于不理解政策，错误地认为要选的专业

就是当前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没有根据自己既有的知识状况

，选择自己最拿手的专业。特别对于那些从事不易按大纲所

列九大专业进行划分的“边缘性”专业的应考人员，更要认

真掌握自己的知识结构状况，选准自己最擅长的专业，复习

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五、把握重点难点，突出案

例分析。 根据第一次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情况看

，考生最难通过的科目是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事故案例

分析，其中不能通过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的人更多，这科

甚至成为许多从事多年安全生产工作的“老安全”的拦路虎

。该科必须引起应考者的高度重视。不能通过安全生产事故

案例分析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这也是广大考生应注

意克服的。 1.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有些人是从事安全生产相

关工作的，平时却没有事故调查处理的经验；有些人虽然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但是经验不足；有些人所在单位安全生产

形势一直很好，很少、甚至没有发生过事故，使得相关人员

本应熟悉的事故调查处理方法、程序，反而因安全生产形势

好而弱化了。存在上述情况的人，应在了解事故调查处理的

相关法规、标准、规定的基础上，努力多增加一些经验，参

与一起事故的调查处理，比学习半个月的标准、规定效果更

好。 2.事故调查处理的相关政策法规掌握不好。 造成这种情

况的主要原因如下：在实际工作中，安全生产管理岗位也分

综合管理、现场检查、锅炉压力容器管理、教育培训、劳动

保护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常学习事故调查处理相关法规

标准，因此，对相关的法规标准也就掌握得不好。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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